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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城乡规划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序

号
违 法 行 为 法定依据 处 罚 标 准

违 法

程 度
违法情节 对应处罚标准

1

城乡规划编制单位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

（一）超越资质等级许

可范围承揽城乡规划

编制工作的；

（二）违反国家有关标

准编制城乡规划的

《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乡

规划法》第六

十二条

由所在地城市、县人民政

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处合同约定的

规划编制费一倍以上两倍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业整顿，由原发证

机关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

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般

超越资质一级承揽任务或

只违反国家标准一般性规

定

责令限期改正，处合同约定的规

划编制费 1 倍罚款

较重
违反部分国家标准强制性

规定，但未造成质量损失

责令限期改正，处合同约定的规

划编制费 2 倍罚款

严重

超越资质两级承揽任务或

违反国家标准强制性规定，

造成质量损失

责令停业整顿，由原发证机关降

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

规定进行建设的

《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乡

规划法》第六

十四条《山东

省城乡规划

条例》第七十

四条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

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

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

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

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

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

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

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

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

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

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一般

基本符合规划要求；尚可采

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

施影响；只需补办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的

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处建

设工程造价 5％以上 7%以下的

罚款

较重

不符合规划要求，但尚可采

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

施影响的

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处建

设工程造价 7%以上 10％以下的

罚款

严重
严重违反规划，无法采取改

正措施消除影响的

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

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

10％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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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设单位未在建设

工程竣工验收后六

个月内向城乡规划

主管部门报送有关

竣工验收资料的

《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乡

规划法》第六

十七条

由所在地城市、县人民政府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补报；逾期不报的，处 1 万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超过限期 10 天以内的 处 1 万元罚款

较重 超过限期10天以上30天以内的 处 3 万元罚款

严重 超过限期 30 天以上的 处 5 万元罚款

4

城乡规划编制单

位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一）超越资质

等级许可的范围承

揽城乡规划编制工

作的；

（二）违反国家

有关标准编制城乡

规划的。

《城乡规划

编制单位资

质管理规定》

第三十九条

由所在地城市、县人民政府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处以合同约定的规划

编制费 1 倍以上 2 倍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

业整顿，由原资质许可机关

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

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

一般
无资质编制 5 万人以下城市的

各类规划

责令其停止编制，对编制成果

不予审批，处合同约定的规划

编制费 1 倍的罚款

较重
无资质编制 5 万人以上 20 万人

以下城市的各类规划

责令其停止编制，对编制成果

不予审批，处合同约定的规划

编制费 1.5 倍的罚款

严重
无资质编制 20 万人以上城市的

各类规划

责令其停止编制，对编制成果

不予审批，合同约定的规划编

制费 2 倍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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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城乡规划编制单位

未按照本规定要求

提供信用档案信息

的

《城乡规划

编制单位资

质管理规定》

第四十条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

门给予警告，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未改正

的，可处 10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责令限期改正

严重 逾期未改正的
可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

的罚款

6

建设单位委托无城

乡规划编制资质的

单位和个人承担城

乡规划编制业务的

《山东省城

乡规划条例》

第七十二条

由城乡规划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处一万元

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一般 无资质编制 5 万人以下城市的各类规划 责令改正，处一万元的罚款

较重
无资质编制5万人以上20万人以下城市

的各类规划
责令改正，处二万元的罚款

严重
无资质编制 20 万人以上城市的各类规

划
责令改正，处三万元的罚款

接受委托的城乡规

划编制单位转包城

乡规划编制业务的

由城乡规划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对其规划

编制成果不予审批，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降低资质等级或

者吊销资质证书

一般 无资质编制 5 万人以下城市的各类规划

责令改正，对其规划编制成果

不予审批，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一万元的罚款

较重
无资质编制5万人以上20万人以下城市

的各类规划

责令改正，对其规划编制成果

不予审批，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二万元的罚款；降低资质等

级

严重
无资质编制 20 万人以上城市的各类规

划

责令改正，对其规划编制成果

不予审批，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三万元的罚款；吊销资质证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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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设单位和个人未取

得验线确认书擅自开

工或者继续施工的

《山东省城

乡规划条例》

第七十五条

由城乡规划主管部

门责令停止建设，限

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处一万元以上三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未取得验线确认书擅自开工或者继续施

工的，在规定的期限内改正的
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

较重
未取得验线确认书擅自开工或者继续施

工的，超过规定的期限 10 天内改正的

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处

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严重
未取得验线确认书擅自开工或者继续施

工的，超过规定的期限 10 天以上改正的

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处

二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

款

8

建设工程未取得城乡

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

发的建设工程竣工规

划核实证明文件，即

交付使用的

《山东省开

发区规划管

理办法》第二

十一条

处以 30000 元以下

的罚款

一般 限期整改的 处以 10000 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 逾期未改正的 处以 20000 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拒不整改的 处以 30000 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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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对当事人依法不予处罚、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应当依法从重处罚的情形，依据《山

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办法》（省政府令269号）认定。

二、“处罚标准”一栏中“以上”、“以下”均包含本数，“违法情节”、“相对应处罚标准”

两栏中“以上”不含本数，“以下”含本数。

三、本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自 2017 年 11 月 10 日开始施行，有效期至 2022 年 11 月 9 日。


